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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料

此表只提供有關零售債券的簡介，但並不載有所有可能對你作為投資者而言為重要的資
料。在作出任何有關投資任何零售債券的決定前，你務必仔細閱讀整份計劃通函及本發
行通函全文。

關於零售債券的資料之概覽

發行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認購期* 2022年8月23日星期二上午9:00至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下午2:00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在無預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提前結束或延
長零售債券系列的發售時間。香港特區政府保留在原定的發行
日當日或之前隨時取消發售之權利。

發行日* 2022年9月14日

申請價 100%

認購價 零售債券的認購價相等於申請價。

本金申請金額 零售債券的最低本金申請金額為10,000港元。你的零售債券本
金申請金額必須為10,000港元的完整倍數。

最低面額 10,000港元

最高本金分配金額 每位投資者1,000,000港元

息率（票面息率） 每一個付息日的息率將於相關的利息釐定日釐定和公布，並為
下列較高者：

(i) 浮息，即在相關利息釐定日，按照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的政
府統計處根據最新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而編製及公
布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現時為以2019/20年為基期的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其最近6個月按年變動率的算術平均值
（準確至小數點後兩個位）；及

(ii) 定息，即4.00%。

該息率為年息率，而利息將於每6個月期末支付。

到期日* 2025年9月14日

申請途徑 可透過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作出申請**。

手續費*** 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的申請金額的0.15%

經紀費*** 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的申請而言，你所支付的經紀費數額
將由你的指定證券經紀釐定（而且可能高於或低於0.15%）。請
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查詢經紀費詳情。

* 請注意：若干情況（例如當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正在本港生效）可能延遲發
行日。香港特區政府也可以更改認購期及╱或發行日及╱或其後的關鍵日期（包括付息日、利息釐定日及到
期日）。在此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將在網站www.hkma.gov.hk及www.hkgb.gov.hk公布有關日期的更改。

** 你不能直接向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公司）作出申請。
*** 視乎你申請零售債券的途徑，你可能須支付手續費或經紀費，但這兩項費用將不會同時適用。配售銀行將

收取手續費，而指定證券經紀則會收取經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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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零售債券的主要益處 投資零售債券的主要風險

• 信貸優良：香港特區政府擁有達「投資
級別」的優良信貸評級。

• 利率風險：本零售債券按浮息率計息，
而該浮息率並非參照當時港元利率計算。
如港元利率於零售債券投資年期內上升，
你的零售債券的回報可能會相對較低。

• 定期回報：在整個零售債券的投資年
期內，本零售債券會每半年向你支付
一次與通脹掛鈎的利息，並設有預先
訂明的最低息率。

• 指數風險：本零售債券的息率包含一
個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掛鈎的成分。
你的零售債券的回報可能會受該指數
的變動影響。

• 利率：相對年期相若的港元定期存
款，本零售債券可能提供較高的利
率。

• 流通性風險：你不能將你的零售債券
轉移至任何其他人士。你的零售債券
將不會有二手市場。假如你有意在持
有的零售債券到期前出售你的零售債
券，你只能向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
券經紀提交提前贖回要求。

• 信貸風險：本零售債券不設抵押。如
果你認購本零售債券，你將須依賴香
港特區政府的信譽行事。若香港及世
界的廣泛經濟情況及╱或香港特區政
府信譽轉差，這可能影響香港特區政
府支付你的零售債券本金和利息的能
力。在最壞的情況下，你可能會損失
全部投資款項。

• 中介人風險：你只可透過某些機構間接
持有本零售債券，而你將須依賴那些機
構為你執行某些職能，包括向你轉付你
的零售債券的本金和利息及證明你在你
的零售債券中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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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投資者對本港債券市場的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
府）設立零售債券發行計劃（零售債券計劃），向香港的公眾人士發行零售債券。

本文件是為當中所述的零售債券系列（零售債券）而刊發的發行通函。本發行通函載有適用
於本零售債券系列的最終條款及條件，並須與香港特區政府於2022年8月9日就零售債券計
劃刊發（並經不時修改或補充）的計劃通函（計劃通函）一併閱讀。如果要得到全部有關香港
特區政府及零售債券的資料，你必須閱讀本發行通函及計劃通函。倘若本發行通函中所載
的陳述或條款與計劃通函中所載的陳述或條款有不相符的地方，則僅就本零售債券系列而
言，在本發行通函中所載的陳述或條款應被視為正確。

香港特區政府並無亦不會在任何司法轄區采取任何行動容許在任何國家或香港以外其他司
法轄區發售零售債券、管有或分發本發行通函或計劃通函（草稿或定稿）、任何申請表或任
何與零售債券有關的其他發售或宣傳材料。

除了在本發行通函中另有指明外，用於本發行通函中的字詞及用語帶有在計劃通函中所述
的涵義。倘若本發行通函中對某些字詞及用語與計劃通函中所述的涵義有所不同，則僅就
本零售債券系列而言，以本發行通函中所註明的涵義為準，並且該等涵義適用於計劃通函
（包括計劃通函中「零售債券的條款及條件」的部分）。

敬請留意

於任何零售債券的認購期內，及尚有任何零售債券仍未被贖回期間，你可於香港特區政
府債券網站www.hkgb.gov.hk閱覽本發行通函及計劃通函。於本零售債券系列的認購期
內並視乎庫存情況，香港特區政府將如本發行通函第8頁中所述，向投資者提供計劃通
函及本發行通函的印刷本。為支持環保，投資者請盡可能利用計劃通函及本發行通函的
電子版。

請注意下列的重要資料

如果你對本發行通函或計劃通函的內容有任何疑問，你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本零售債券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零售債券計劃發行。在你決定是否申請任何零售債券
前，務必細閱計劃通函及本發行通函，以確保你明白零售債券的發售及完全了解與投資
零售債券有關的風險。

香港特區政府、金融管理專員及聯席牽頭行均不會為你提供投資意見。你必須自行決定
零售債券是否適合你的投資需要，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尋求專業意見。

對香港特區政府的零售債券之任何申請，應純粹根據在本發行通函及計劃通函中所提供
的資訊而作出。概無任何人士獲授權提供任何並無載述於本發行通函及計劃通函或任何
由香港特區政府就零售債券而提供的資料中的或與該等通函或資料不相符的資訊，或獲
授權作出此等陳述。假如有人向你提供任何該等資訊或作出任何該等陳述，你不應對此
等資訊及陳述加以理會，亦不應視它們為已獲香港特區政府授權提供的資訊和作出的陳
述而對其有所依賴。

聯席牽頭行、香港結算公司、配售銀行及指定證券經紀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完整性或充分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發行通函只適用於在本文中描述的零售債券系列，而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由香港特區
政府在零售債券計劃下發行之債券系列、或任何由香港特區政府在機構債券計劃、或任
何其他債券或票據發行計劃、或其他情況下發行之債券。

This issue circular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issue circular is
available on the HKSAR Government Bonds website at www.hkg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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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提供銀色債券系列零售債券以供認購

銀色債券系列零售債券乃根據在下表及本發行通函中所述的條款發售。

系列
發行編號

銀色債券系列
03GB2509R

認購期# 2022年8月23日星期二上午9:00至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下午2:00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在無預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提前結
束或延長零售債券系列的發售時間。香港特區政府保留
在原定的發行日當日或之前隨時取消發售之權利。

貨幣 港元

息率（票面息率） 每一個付息日的息率將於相關的利息釐定日釐定和公
布，並為下列較高者：

(i) 浮息，即在相關利息釐定日，按照當時香港特區政
府的政府統計處根據最新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
果而編製及公布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現時為以
2019/20年為基期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其最近6個
月按年變動率的算術平均值（準確至小數點後兩個
位）；及

(ii) 定息，即4.00%。

該息率為年息率，而利息將於每6個月期末支付。

這個以本金金額作年度計算的百分比比率，會用作計算
香港特區政府就有關零售債券所支付的利息。

發行日# 2022年9月14日

如發行日不再是一個香港的營業日（例如當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或八號或以上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正在香港生效），
有關零售債券將於發行日後並不受該等原因影響的下一
個營業日發行。

申請價 100%

申請款項為申請價乘以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本金金
額。你必須於你提出認購申請時繳付申請款項。

- 1 -



系列
發行編號

銀色債券系列
03GB2509R

認購價 認購價相等於申請價。

申請途徑* 可透過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作出申請。

申請資格 零售債券只限(i)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並(ii)於1963年12
月31日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申請。

轉移限制 你不能將你的零售債券轉移至任何其他人士，惟根據相
關繼承法轉移至繼承人除外。

提前贖回要求 假如你有意在持有的零售債券到期前出售你的零售債
券，你只能以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指定的表格
於任何營業日的上午9:00至下午5:00期間（或你的配售銀
行或指定證券經紀指明的有關其他時間）向你的配售銀行
或指定證券經紀提交提前贖回要求。你的零售債券將於
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收訖有關零售債券的提前
贖回要求後的第三個營業日（提前贖回結算日）贖回，金
額相等於其本金金額連同自緊接提前贖回結算日之前的
付息日（或如無付息日，則發行日）起（及包括該日）至（但
不包括）提前贖回結算日止期內應計但未付利息，並按固
定年利率4.00%計息。

手續費** 0.15%

這是一項你向處理你的零售債券認購申請之配售銀行支
付的費用，該費用會按照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之申
請款項的百分比計算。這項費用是一項額外的費用，並
未包括在申請款項內。你的配售銀行可以自行選擇豁免
或調低其所徵收的手續費。這項費用只適用於透過配售
銀行提出的認購申請。

經紀費** 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的申請而言，你所支付的經紀
費數額將由你的指定證券經紀釐定（而且可能高於或低於
0.15%）。請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查詢經紀費詳情。

本金申請金額 零售債券的最低本金申請金額為10,000港元。你的零售
債券本金申請金額必須為10,000港元的完整倍數。

如零售債券的本金申請金額少於10,000港元或並非10,000
港元的完整倍數，有關申請將不獲接納。

最低面額 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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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發行編號

銀色債券系列
03GB2509R

最高本金分配金額 每位投資者1,000,000港元

這是香港特區政府就本零售債券系列每一位元投資者的
本金分配金額設立的上限，以防止零售債券由單一投資
者過份集中持有。詳情請參閱下文「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時
還應注意哪些其他事項？」一段。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預計高達35,000,000,000港元，香港特區政府可
以調整其至最高發行金額45,000,000,000港元。香港特區
政府會視乎市場情況，去決定發行的零售債券本金總
額。

最低發行金額 沒有指明的最低發行金額。

最高發行金額 45,000,000,000港元

這是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就本零售債券系列發行的最高本
金金額。

到期日# 2025年9月14日

香港特區政府將於零售債券到期日清還你的零售債券本
金金額之100%。****

付息日及相關的
利息釐定日# 付息日****

相關的利息
釐定日****

第一個付息日： 2023年3月14日 2023年2月28日
第二個付息日： 2023年9月14日 2023年8月31日
第三個付息日： 2024年3月14日 2024年2月29日
第四個付息日： 2024年9月16日 2024年9月2日
第五個付息日： 2025年3月14日 2025年2月28日
到期日： 2025年9月14日 2025年9月1日

上市 零售債券將不會在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

#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更改認購期及╱或發行日及╱或其後的關鍵日期（包括付息日、利息釐定日及到期日）。在此
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將在網站www.hkma.gov.hk及www.hkgb.gov.hk公布有關日期的更改。

* 你不能直接向香港結算公司作出申請。請參閱「申請途徑」一節所載你可透過其申請零售債券的配售銀行及指定
證券經紀名單。

** 你將須於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時支付相等於申請款項一定百分比的手續費或（視情況而定）經紀費（如適用）。
*** 指定證券經紀是名列「申請途徑－指定證券經紀」一節中的指定證券經紀名單的證券經紀、託管銀行或任何其他

被中央結算系統接納為結算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的機構。中央結算系統指由香港結算公司營運的中央結算及
交收系統。

****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倘若香港特區政府須就零售債券採取任何行動（包括作出任何支付）的到期日並非香港的營
業日，則香港特區政府將於下一個在香港為營業日的日子採取該行動，但如果下一個營業日的所屬月份為下一
個月，香港特區政府會提前在緊接該到期日前一個香港的營業日採取該行動。倘若任何該等行動的到期日不再
是香港的營業日（例如當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正在本港生效），香港特區政府將
於下一個在香港為營業日並不受該等原因影響的日子採取行動。當付款日如此更改時，利息應累計至新的付款
日。就計算任何就相關的利息期而應付之利息而言，任何額外利息或（如新付款日在原到期日之前）減少的利息
須被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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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投資考慮因素

投資零售債券並不等同於定期存款，並且涉及投資風險。

你在零售債券的投資受制於利率風險。如港元利率於有關零售債券的投資年期內上升，你
的零售債券的回報可能會相對較低。

你在零售債券的投資亦受制於指數風險。本零售債券的息率包含一個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掛鈎的成分。你的零售債券的回報可能會受該指數的變動影響。

你在零售債券的投資亦可能受制於流通性風險。本零售債券將不會有二手市場。假如你有
意在持有的零售債券到期前出售你的零售債券，你只能向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提
交提前贖回要求。本零售債券不會上市及不能在任何證券交易所買賣。

像投資任何其他固定收益產品一樣，投資零售債券亦須承擔發行人可能無法清還本金或利
息之信貸風險。投資者可以參考固定收益產品發行人的信貸評級或該等產品本身（如有的
話）的信貸評級等等，從而評估信貸風險，但你不應只依賴該等信貸評級。本零售債券並
無取得特定的信貸評級，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已獲計劃通函所載的若干信貸評級機構給予特
定的信貸評級，而該等信貸評級應與計劃通函中「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節中所載的資料一併
閱讀。此類信貸評級可能會不時更改，包括在本零售債券系列的認購期內以及發行日期或
之前的任何時間。你應參閱香港特區政府債券網站www.hkgb.gov.hk上發布的最新信貸評
級資訊。

本零售債券不設抵押。如果你認購本零售債券，你將須依賴香港特區政府的信譽行事。香
港特區政府信譽之變更及市場情況（例如香港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及政治環境）的變更，
可能會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清還零售債券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在最壞的情況下，你可能會損
失全部投資款項。

你所購買的零售債券可能與香港特區政府或其他發行人所發行的其他債券或票據載有不同
的條款及條件。尤其是，零售債券並不限制香港特區政府為任何其債項提供抵押之權力，
甚至當香港特區政府違反了在零售債券下的義務時，亦不賦予零售債券的持有人可要求於
到期日前取回零售債券本金之權利。敬請留意載於計劃通函第7至9頁的零售債券條款及條
件。本發行通函就本零售債券修改及╱或補充該些條款及條件。

零售債券將以電腦系統記帳之形式發行，有關的電腦系統記賬將記入認可交易商於金融管
理專員開立的證券帳戶中。零售債券並不會以實物形式存在，而香港特區政府將不會就任
何零售債券發出證書。零售債券的所有權由認可交易商持有。你不能直接持有零售債券，
而必須透過認可交易商或經指定證券經紀透過香港結算公司作為認可交易商代表你間接持
有零售債券之權益。你將需要依賴你的認可交易商（及在適用的情況下，你的指定證券經
紀）繳付及收取與你的零售債券相關的款項、發出及接收零售債券相關的通知、證明你在
零售債券中的權益及就零售債券應付但仍未清還的任何款項提出申索。香港特區政府並不
對任何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券經紀的還款能力作出推薦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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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預期時間表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在網站www.hkma.gov.hk及www.hkgb.gov.hk公布，更改任何以下
日期（包括開始認購日期、截止日期、分配日或發行日）。

2022年8月23日
（星期二）上午9:00
開始接受認購日期
（開始認購日期）

你可由此日起申請認購零售債券。請另外參閱下文「如何
申請認購零售債券」一節。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下午2:00
截止接受認購日期
（截止日期）

倘若你指示個別配售銀行代表你申請認購零售債券：

所有親身或透過網上、電話或流動銀行服務提出的申
請，必須於截止日期下午2:00前遞交。配售銀行其後將
不會接納任何申請。

申請款項將於截止日期凌晨零時起，從你在已給予其申
請認購指示的配售銀行開立並指明的銀行帳戶中扣除。

倘若你指示指定證券經紀透過香港結算公司代表你申請
認購零售債券：

所有透過你的指定證券經紀給予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指
示必須由香港結算公司於截止日期下午2:00前收取。香
港結算公司其後將不會接受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指示。
請留意，你的指定證券經紀可能按你的證券帳戶或託管
帳戶（視乎情況而定）的條款及條件，訂定其本身接受申
請認購指示的截止時間（而該截止時間可能早於截止日
期）。你應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查明其接受申請認購指示
的截止時間。

申請款項將於截止日期從你的指定證券經紀的指定銀行
帳戶中扣除。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分配日）

分配日與香港特區政府的內部程序相關。分配日只會因
其改變可能導致如下文所述的發行日的改變而與你相
關。

2022年9月14日
（星期三）
（發行日）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將 在 發 行 日 或 以 前 在 網 站
www.hkma.gov.hk及www.hkgb.gov.hk公布：

• 發行額；

• 接獲有效申請的本金金額；及

• 最終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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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已指示個別配售銀行代表你申請認購零售債券：

你的配售銀行已同意將由發行日起開始以郵遞方式（或以
其他相互同意的方式）通知你所獲分配的零售債券本金金
額（如有）、適用的認購款項（即你實際就獲分配的零售債
券於發行日支付的金額，不包括任何費用）及你的申請款
項中任何可獲退款的金額。配售銀行已同意於發行日的
五個營業日內完成所有通知。

你所獲分配的零售債券會於你的配售銀行全數支付你就
該等零售債券所支付的認購款項時發行。你的配售銀行
已同意於同一日將你所獲分配的零售債券記入你在有關
配售銀行開立的證券或投資帳戶。

所有申請款項及╱或任何手續費的退款將會如「如何申請
認購零售債券」一節中「倘若我應獲退還我已支付的申請
款項及╱或手續費或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一段
所描述般作出。

倘若你已指示指定證券經紀透過香港結算公司代表你申
請認購零售債券：

香港結算公司已同意通知你的指定證券經紀你所獲分配
的零售債券本金金額（如有）、適用的認購款項及你的申
請款項中任何退款的金額。香港結算公司已同意於發行
日當日或之前完成所有通知。你將要依賴你的指定證券
經紀把有關資料迅速地轉告給你。

你所獲分配的零售債券會於香港結算公司全數支付你就
該等零售債券所支付的認購款項時發行。香港結算公司
已同意於同一日將你所獲分配的零售債券記入你的指定
證券經紀在香港結算公司開立的帳戶。

所有申請款項及╱或任何手續費的退款將會如下文「如何
申請認購零售債券」一節中「倘若我應獲退還我已支付的
申請款項及╱或手續費或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
一段所描述般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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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日指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如本發行通函中所定義)運作以及香港的銀行營業的日子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指定銀行帳戶指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或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與者所指定，並獲香港
結算公司批准在中央結算系統作為金額交收用途的銀行帳戶。

時間以香港時間為準。

開始認購日期及於其後的任何日期只會在以下情況下調整或延長：

(1) 倘若香港特區政府透過在網站www.hkma.gov.hk及www.hkgb.gov.hk公布，更改認購
期及╱或發行日及╱或其後的關鍵日期，相關日期將按照該公告進行調整；

(2) 倘由截止日期至發行日的期間內（首尾兩日不包括在內）的任何日子（星期六、星期日
或香港公眾假期除外），因任何原因並非營業日，分配日及╱或發行日將順延，直至
經調整的分配日及經調整的發行日分別預期是截止日期後第五個營業日及第七個營業
日；

(3) 倘截止日期：

(a) 因任何原因並非營業日，截止日期將為下一個營業日（該日將成為經調整的截止
日期），而經調整的分配日及經調整的發行日分別預期是經調整的截止日期後第
五個營業日及第七個營業日；或

(b) 因香港的銀行在當日中午12:00後部分時間停止辦公（例如因中午12:00後發出八號
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而並非營業日，則該日仍為截止日
期及被當作營業日，但分配日及發行日分別預期為截止日期後第六個營業日及第
八個營業日；

(4) 倘分配日：

(a) 因任何原因並非營業日，分配日將為下一個營業日，而該日將成為經調整的分配
日；或

(b) 因香港的銀行在當日中午12:00後部分時間停止辦公（例如因中午12:00後發出八號
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而並非營業日，則該日仍為分配日
及被當作營業日，但發行日預期為截止日期後第八個營業日；及

(5) 倘發行日因任何原因並非營業日，發行日將為下一個營業日，而該日將成為經調整的
發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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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認購零售債券

我可以從甚麼地方獲得計劃通函及本發行
通函？

於本零售債券系列的認購期內，及尚有本零
售債券系列仍未被贖回期間，你可以透過香
港特區政府債券網站www.hkgb.gov.hk閱覽
計劃通函及本發行通函。

此外，於本零售債券系列的認購期內並視乎
庫存情況，香港特區政府也將於以下指定地
點向投資者提供計劃通函及本發行通函的印
刷本：

➣ 金融管理專員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
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55樓。上
述辦事處只於正常營業時間開放，星期
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配售銀行及指定證券經紀的分行。請聯
絡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以查
詢特定分行是否提供印刷本。

就本零售債券系列的發售，香港特區政府將
只會提供數量有限的本發行通函或計劃通函
的印刷本。視乎庫存情況而定，你可在上述
地點索取本發行通函及╱或計劃通函的印刷
本。

我是否合資格申請認購本系列零售債券？

本零售債券系列的合資格申請人只限於(i)持
有有效香港身份證；並(ii)於1963年12月31
日或之前出生的人士。該等條件於本發行通
函內稱為申請資格。在使用聯名戶口提出申
請的情況下，申請人必須符合申請資格。香
港特區政府有權贖回於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當
時並不符合申請資格的申請人所獲分配的任
何零售債券。該等債券將會於通知所指明的
日期按相等於其本金金額乘以認購價的金額
贖回，且不會支付任何應計未付利息。

作出認購零售債券申請時，你同意香港特區
政府按照零售債券的條款及條件贖回零售債
券，包括直接透過你透過其持有零售債券的
認可交易商進行贖回。

請另外參閱下文「我需要作出甚麼確認？」
一段，以了解其他限制，以及參閱下文「可
否就認購零售債券提出重複申請？」一段，
以了解有關使用聯名戶口提出申請的進一步
詳情。

如何申請認購本零售債券系列？

本零售債券系列的認購期為2022年8月23日
星期二上午9 : 0 0至2022年9月2日星期五
下午2:00。

請另外參閱下文「如何得知認購申請是否成
功？」一段，以瞭解有關認購期可能更改的
進一步詳情。

你可以透過以下任何一個申請途徑申請認購
本零售債券系列：

➣ 透過任何列於本發行通函中第24頁的配
售銀行；或

➣ 透過任何列於本發行通函中第21頁的指
定證券經紀。

即使你是香港結算公司的投資者戶口持有
人，亦不能直接向香港結算公司作出申請。

零售債券的認購申請必須於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下午2:00前提交，方獲接納。

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申請，你的指
定證券經紀可能訂定其本身接受申請認購指
示的截止時間（而該截止時間可能早於截止
日期）。如有疑問，請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查詢。

可否直接向香港特區政府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

不可以。零售債券將以電腦系統記帳之形式
發行，有關的電腦系統記賬將記入認可交易
商於金融管理專員負責操作的債務工具中央
結算系統（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開立的
證券帳戶中。這些證券帳戶在本發行通函中
被稱為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個人投
資者不能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開立個人
帳戶。因此，你只可以透過配售銀行或經一
間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零售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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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時還應注意哪些其他事
項？

你的零售債券的本金申請金額必須為10,000
港元的完整倍數。如本金申請金額少於
10,000港元或並非10,000港元的完整倍數，
有關申請將不獲接納。

香港特區政府已就本零售債券系列每一位投
資者的本金分配金額設立了1,000,000港元
的上限，以防止零售債券由單一投資者過份
集中持有。請留意，你被分配的零售債券本
金金額可能低於此最高本金分配金額（例
如，當本系列零售債券獲超額認購時）。任
何認購本系列零售債券的申請的本金金額超
越此上限，則該項申請將被視為以最高本金
分配金額作出，並且任何已支付的申請款項
中超出此最高本金分配金額申請款項的部分
或你獲分配的較低金額（以及（就透過配售
銀行提出的申請而言）任何相應的手續費）
將獲不計利息退還。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
出的申請而言，申請人應向其指定證券經紀
查詢有關該經紀如何向其退還任何申請款項
及╱或經紀費或其他費用的詳情。請另行參
閱下文有關不同的退款安排的「倘若我應獲
退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及╱或手續費或經
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一段。

你透過配售銀行或（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
請認購的投資者而言）香港結算公司向香港
特區政府提出的零售債券申請將構成你認購
零售債券之要約。

使用哪一種申請途徑有所謂嗎？

就申請零售債券而須付的費用，可能因使用
不同的申請途徑而有所分別。有關費用見下
文「如何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及「如何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
零售債券？」各段。

此外，零售債券申請方法也會影響在成功申
請後你持有零售債券的方式。雖然你能不時
更改持有零售債券的方式，但是你可能要就
該行為繳付費用。

持有零售債券的方式會影響你需要依賴甚麼
人士就零售債券繳付及收取款項以及發出及
接收通知、如何證明你持有零售債券權益及

你如何就香港特區政府任何因零售債券而應
付但仍未清還的款項提出申索。

詳情請參閱下文「持有零售債券」一節。倘
若你未能肯定哪一種申請零售債券的途徑最
適合你，你應該尋求專業意見。

如何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零售債券？

本發行通函的第24頁指明本零售債券系列的
配售銀行。

如果你希望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你必須在配售銀行擁有一個銀行帳戶及
一個證券或投資帳戶。請注意：假如你需要
在配售銀行開立一個銀行帳戶及╱或一個證
券或投資帳戶以申請認購零售債券，配售銀
行可能會因應其必須遵守的監管及內部規定
而對你作出評估。每間配售銀行可能會對你
在該銀行開立的證券或投資帳戶適用不同的
條款及條件，以及收取不同的手續費及其他
費用。

如果你希望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你可以按照本發行通函的第24至25頁
中的指示，在配售銀行的指定分行或透過其
網上、電話或流動銀行服務提出申請。請向
有關配售銀行查詢指定分行的地址，以及查
詢該配售銀行是否為本零售債券系列提供網
上、電話或流動銀行服務。

當你透過配售銀行申請零售債券時，除了零
售債券的申請款項外，亦須支付相關的手續
費（如適用）。配售銀行可行使其絕對酌情
權收取手續費。配售銀行最多可收取的手續
費為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的申請金額的
0.15%。配售銀行可能就任何其他為你提供
與零售債券有關的服務收取額外的費用。例
如，配售銀行可能就託管零售債券及╱或轉
移零售債券收取費用。

你必須確保你的申請符合配售銀行指明的規
定。

如何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

本發行通函的第21頁指明本零售債券系列的
指定證券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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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經一間將會代表你透過香港結算公司
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
零售債券（你不可直接向香港結算公司提出
申請）。

如果你希望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申請，你
必須在該指定證券經紀擁有一個證券或託管
帳戶。請注意：假如你需要在指定證券經紀
開立一個證券或託管帳戶以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你的指定證券經紀可能會因應其必須遵
守的監管及內部規定而對你作出評估。各指
定證券經紀可能對你在該指定證券經紀開立
的證券或託管帳戶適用不同的條款及條件，
以及收取不同的經紀費及其他費用。

當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零售債券時，除
了零售債券的申請款項外，你亦須支付相關
的經紀費（如適用）。你所須支付的經紀費
（如適用）數額由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決定
（並且可能高於或低於0.15%）。你的指定
證券經紀可能就任何其他為你提供與零售債
券有關的服務收取額外費用。例如，你的指
定證券經紀可以就託管零售債券及╱或轉移
零售債券收取費用。

香港結算公司概不會就任何指定證券經紀所
提供的服務或任何人士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
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我需要索取申請表格嗎？

你不會獲發送官方的零售債券申請表格。然
而，為了令申請程序更標準化及提高其效
率，香港特區政府準備了一份標準申請範
本，以供配售銀行及指定證券經紀用以執行
你的指示。你將須要作出一系列的確認。

我需要作出甚麼確認？

當你申請認購本零售債券系列時，你將被視
為向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假如你透過配售銀
行提出申請）你的配售銀行或（假如你透過
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申請）香港結算公司及你
的指定證券經紀確認以下的事項：

(1) 你同意接納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或
你獲分配的較低金額的零售債券；

(2) 你明白你的零售債券及任何其他零售債
券均不獲提供所有權證書，而零售債券
只會以記帳形式顯示和記錄；此外，你

亦明白在任何時候及任何情況下，零售
債券的法定所有權會由持有獲記入零售
債券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的認
可交易商擁有，而你將不會就你的零售
債券擁有任何可直接向香港特區政府提
出申索的權利；

(3) 你同意假如因為任何理由，你不獲分配
任何零售債券，或你所申請的零售債券
不獲全數配發給你，全部或適當部分的
申請款項將會不計利息向你退還，而與
退款有關的風險亦會由你承擔；你亦同
意所有可能從你提出認購申請該日起至
退款當日止累計的利息，將歸獲存入有
關認購金額的帳戶之持有人所有（該等
帳戶持有人即香港特區政府、你的配售
銀行、香港結算公司及╱或你的指定證
券經紀中的適用者）。倘若你透過指定
證券經紀提出申請，你應向你的指定證
券經紀查詢有關該經紀如何向你退還任
何申請款項及╱或經紀費或其他費用的
詳情。請另外參閱下文「倘若我應獲退
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及╱或手續費或
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一段；

(4) 你明白零售債券將會透過債務工具中央
結算系統（一個由金融管理專員操作的
債務證券託管、結算及交收系統）持
有，換言之：

(a) 假如你透過作為配售銀行的認可交
易商持有零售債券，你將須依賴你
的認可交易商：

(i) 把記入該認可交易商的結算帳
戶的利息及本金款項，記入你
在該認可交易商持有的帳戶；

(ii) 把其收到由香港特區政府發出
的通知傳遞給你；及

(iii) 證明你持有你的零售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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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假如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持有零售
債券：

(i) 你將須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落實與香港結算公司的安排，
以便香港結算公司把記入香港
結算公司的結算帳戶的利息及
本金款項，記入你的指定證券
經紀的指定銀行帳戶；並把其
收到由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通
知傳遞給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以及證明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持
有零售債券；而且

(ii) 你將須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把香港結算公司記入該指定證
券經紀的指定銀行帳戶的利息
及本金款項，記入你在該指定
證券經紀那裏持有的帳戶；此
外，你亦須依賴你的指定證券
經紀把其從香港結算公司收到
的通知傳遞給你，以及證明你
持有你的零售債券。

在本第 (4)段中，結算帳戶就作為持牌
銀行的認可交易商而言，是指該認可交
易商在金融管理專員開立並用以結清本
身的結算餘額的帳戶，而就並非持牌銀
行的認可交易商而言，是指其指定往來
銀行在金融管理專員那裏開立而用作結
算（包括銀行同業間收付的結算）的帳
戶；

(5) 你已索取本發行通函及計劃通函的電子
版或取得其印刷本，並且已細閱及明白
本發行通函及計劃通函之內容；此外，
在申請零售債券一事上，你並沒有依賴
任何其他訊息或資料；

(6) 你明白並同意香港特區政府並不會對任
何認可交易商（無論是配售銀行或香港
結算公司）或指定證券經紀提供的經
紀、託管、銀行（包括網上、電話及流
動應用程式）或任何其他服務、或因使
用由任何認可交易商（無論是配售銀行
或香港結算公司）或指定證券經紀提供
的任何銀行帳戶、證券或投資帳戶、託
管帳戶或經紀、託管、銀行或任何其他
服務而引起的任何後果或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7) 根據下文「可否就認購零售債券提出重
複申請？」一段的規定，你並未就本零
售債券系列提出多於一項申請；

(8) 你(i)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並(ii)於
1963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

(9) 你明白到你不能轉移你的零售債券至任
何其他人士，而且你的零售債券將不會
有二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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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並非身處美國或加拿大境內，亦並非
在（經修訂的）1933年《美國證券法》
S規例中所指的美籍人士（包括任何居
於美國的人士及任何根據美國法律組織
或註冊成立的合夥經營或法團）或加拿
大居民；此外，你並非以代理人的身分
為任何美籍人士或加拿大居民行事；以
及

(11)你同意本發行通函最後一部分中的個人
資料收集聲明。

當你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時，即向香港特區政
府以及（假如你透過配售銀行提出申請）你
的配售銀行或（假如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
出申請）香港結算公司和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確認上述事項。你明白香港特區政府將不會
在你沒有確認上述事項的情況下向你發行你
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當你提出認購申請
時，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可能會要
求你確認上述及其他事項。

如何得知認購申請是否成功？

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在發行日當日或之前，通
知配售銀行及香港結算公司發行的本零售債
券系列的本金總額及任何其他相關資料。

零售債券將會在發行日發行。

倘若你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零售債券，你
的配售銀行同意在發行日的五個營業日內，
通知你申請是否成功及（倘若申請成功）你
獲分配的零售債券金額。

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香港結算公司同意在發行日當日或之
前，通知你的指定證券經紀你的申請是否成
功及（倘若申請成功）你獲分配的零售債券
金額。你將要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把有關
通知迅速地轉告給你。

於發行日當日，零售債券將以電腦系統記帳
之形式發行，有關的電腦系統記賬將記入成
功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香港結算公司及配售
銀行的各個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中，
而香港結算公司及配售銀行將會於該日把成
功認購零售債券的申請人就其獲分配的零售
債券而已付的認購款項發放予香港特區政
府。

如任何原因導致發行日不再是一個營業日
（例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八號或以上之熱
帶氣旋警告信號正在香港生效），零售債券
將於並不受該等原因影響的下一個營業日發
行。

香港特區政府保留在本零售債券系列的發行
日當日或之前隨時取消發售本系列全部或一
部分的債券之權利，及在無預先通知的情
況下，延長或縮短本零售債券系列的認購
期。香港特區政府也可以透過在網站
www.hkma.gov.hk及www.hkgb.gov.hk公
布，更改認購期的開始認購日期。倘若香港
特區政府取消發售本零售債券系列（全部或
部分）：

➣ 香港特區政府將於發行日當日或之前及
時就有關取消發售發出公告；

➣ 本零售債券系列，或其有關部分將不獲
發行；及

➣ 本零售債券系列的申請款項（以及（就
透過配售銀行提出的申請而言）任何手
續費）的全部或相關部分將不計利息退
還予所有申請人。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
提出的申請而言，申請人應向其指定證
券經紀查詢有關該經紀如何向其退還任
何申請款項及╱或經紀費或其他費用的
詳情。請另外參閱下文「倘若我應獲退
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及╱或手續費或
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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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就認購零售債券提出重複申請？

你不可以就本零售債券系列提出多於一項申
請。為此，本零售債券系列的每一項申請將
以一個香港身份證號碼來識別；不管該項申
請是使用僅以擁有該香港身份證號碼的人士
的名義開立的戶口提出的申請，還是該人士
使用其與一位或多於一位其他人士的聯名戶
口提出的申請，該項申請將被視為由該人士
提出的申請。

倘若用以識別任何一項以上的申請的香港身
份證號碼相同，則該等申請將被視為重複申
請，以及將不獲接納。

➣ 倘若你使用僅以你自己的名義開立的戶
口提出申請，該項申請將以你的香港身
份證號碼來識別。

➣ 倘若你使用以你本人與一位或多於一位
聯名戶口持有人的名義開立的聯名戶口
提出申請，該項申請將以你本人或其他
聯名戶口持有人當中一位的香港身份證
號碼來識別。請向經手辦理你所提出的
申請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視適
用情況而定）查詢，以確定哪一位聯名
戶口持有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將會被用
來識別該項聯名申請。

甚麼是「申請款項」？跟「認購款項」有
甚麼不同？

申請款項是當你申請認購本期零售債券時你
須就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券的本金金額而支
付的金額。申請款項相等於零售債券的申請
價（列明於本發行通函內）乘以本金申請金
額。申請款項將由你提出申請的時候起被扣
起，留待認購款項發放予香港特區政府
及╱或任何退款的支付。請另外參閱下文中
關於退款安排的「倘若我應獲退還我已支付
的申請款項及╱或手續費或經紀費，這種情
況將會怎樣？」一段。

認購款項是本零售債券系列發行時你實際就
你獲分配的零售債券的本金金額所支付的金
額。認購款項會從你的申請款項中支付予香
港特區政府。

認購款項相等於你獲分配的零售債券的本金
金額乘以該等零售債券的認購價。本零售債
券系列的認購價等於申請價。

申請款項及認購款項均不包含手續費、經紀
費或其他費用。

與配售銀行有甚麼銷售零售債券的安排？

於2010年1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其中
包括）最初的配售銀行及代理人簽訂了一份
（經不時修改或補充的）計劃協議。香港特
區政府會在載於該計劃協議內的法律框架下
安排發售、發行及配售零售債券。計劃協議
的附件載有包括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就每一
個零售債券系列而將與有關的配售銀行及代
理人簽訂的配售銀行協議以及代理人協議之
條款。計劃協議及（就每一個零售債券系列
而言）配售銀行協議及代理人協議會記載有
關香港特區政府及有份參與發售零售債券的
配售銀行及代理人之間的詳細安排。作為零
售債券投資者，你在該等協議下並沒有任何
權利。

本發行通函指明本零售債券系列所指定的配
售銀行。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在發行日後30日
內向每一所配售銀行支付一項相當於該配售
銀行獲發的零售債券本金金額0.15%的配售
費。此外，配售銀行亦可能會就成功申請認
購零售債券之人士獲分配的零售債券向其收
取手續費。假如你未能獲全數分配你所申請
認購的零售債券，或完全不獲分配任何零售
債券，你就申請認購不獲分配的零售債券部
分而已支付的任何手續費將獲不計利息全數
退還。有關退款安排的資料，請另外參閱下
文中「倘若我應獲退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
及╱或手續費或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
樣？」一段。

香港特區政府並沒有與任何配售銀行訂立任
何非金錢佣金或回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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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結算公司及指定證券經紀有甚麼安
排？

計劃協議並不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結
算公司之間的安排。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結
算公司之間的安排，受限於雙方就零售債券
計劃發行的銀色債券系列而另行在2018年
11月20日簽訂（經不時修改或補充）的協
議以及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及中央結算系
統的規則及規例。

指定證券經紀已各自向香港特區政府就認
購、持有及贖回本零售債券系列作出若干承
諾。

香港特區政府並沒有另外直接與任何指定證
券經紀訂立任何安排或協議。透過任何指定
證券經紀持有於零售債券的權益將會透過香
港結算公司持有。

作為零售債券投資者，你在上文所述協議或
承諾中概無任何權利。

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向香港結算公司（代表有
關的指定證券經紀）支付一項相當於香港結
算公司獲發的零售債券本金金額0.15%的配
售費。此外，有關指定證券經紀亦可能會直
接向成功申請認購零售債券之人士收取經紀
費。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申請，假
如你未能獲全數分配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債
券，或完全不獲分配任何零售債券，你應向
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查詢有關該經紀如何向你
退還你已向其支付的任何經紀費的詳情。有
關退款安排的資料，請另外參閱下文中「倘
若我應獲退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及╱或手
續費或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一
段。

香港特區政府並沒有與香港結算公司或任何
指定證券經紀訂定任何非金錢佣金或回佣的
安排。

發售是否已獲包銷？

零售債券的發售，並未獲任何人士包銷。

倘若本零售債券系列獲超額認購，這種情
況將會怎樣？

本零售債券系列的發行總額預計高達
35,000,000,000港元，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如
下所述對其作出調整。香港特區政府就本零
售債券系列指明了下列最高發行金額：

➣ 45,000,000,000港元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視乎市場情況而決定或調
整發行總額，但發行總額不會超過上文中列
明的最高發行金額。最高發行金額將不會被
調整。

假如本系列零售債券獲超額認購（即認購本
系列零售債券的有效申請的本金總額超出本
系列的最終發行金額），本系列零售債券的
分配將取決於就本系列收到的有效申請數
目。

➣ 倘若本系列零售債券收到的有效申請數
目等於或小於發行數目（即最終發行金
額除以10,000港元後），香港特區政府
打算於其全權酌情決定權下，首先盡量
滿足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數目較少的投資
者的需求，然後以抽籤方式分配任何餘
下的零售債券。

➣ 假如零售債券獲超額認購而香港特區政
府無法向每位作出有效申請的申請人分
配一單位10,000港元的零售債券，香港
特區政府將會以抽籤的方式分配零售債
券。每位中籤的有效申請人將獲分配本
金金額為10,000港元的零售債券。

倘若你未能獲全數分配你所申請認購的零售
債券，或完全不獲分配任何零售債券，你就
申請認購不獲分配的零售債券而已支付的任
何申請款項（以及（倘若你透過配售銀行提
出申請）任何手續費）將獲不計利息全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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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提出申請，你
應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查詢有關其如何向你
退還任何申請款項及╱或經紀費或其他費用
的詳情。請另外參閱下文中「倘若我應獲退
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及╱或手續費或經紀
費，這種情況將會怎樣？」一段。

倘若我應獲退還我已支付的申請款項
及╱或手續費或經紀費，這種情況將會怎
樣？

倘若發生下列情況，你已支付的申請款項及
（在適用的情況下）已支付的任何手續費或
經紀費將獲部分或全部退還：

➣ 你的認購申請全部或部分不成功；

➣ 本零售債券系列獲超額認購，因此你未
能獲全數分配你所申請認購的債券；

➣ 香港特區政府為了防止零售債券由單一
投資者過份集中持有而就本零售債券系

列設定了每位投資者1,000,000港元的
最高本金分配金額，而你所申請認購的
零售債券本金金額超出了該最高本金分
配金額；及╱或

➣ 在發行日當日或之前的任何時候，香港
特區政府取消發售本零售債券系列全部
或一部分的債券。

如果你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零售債券，你
的配售銀行同意在發行日的五個營業日內，
將任何該等退款的相應金額轉帳至你在該配
售銀行的指定銀行帳戶。

如果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香港結算公司同意在發行日當日或之
前，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退還任何該等退款
的相應金額。你將要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把該等退款迅速地轉交給你。你應向你的指
定證券經紀查詢有關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
其如何向你退還任何申請款項及╱或經紀費
或其他費用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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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零售債券

如何持有零售債券？

零售債券將以電腦系統記帳之形式發行，有
關的電腦系統記帳將記入認可交易商的債務
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中。換言之，零售債
券乃已登記證券。香港特區政府將不會就任
何零售債券發出證書。

個人投資者不能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開
立個人帳戶。因此，你只可以透過認可交易
商持有零售債券或經指定證券經紀透過作為
認可交易商的香港結算公司持有零售債券。

由於零售債券之法定所有權是由認可交易商
（即獲記入零售債券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帳戶持有人）持有，因此你不能直接持有
零售債券。本發行通函或計劃通函中提及你
「持有」零售債券之處，是指你在認可交易
商持有法定所有權的零售債券中持有間接權
益。

你的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券經紀向你提供的
證券或投資帳戶及其他服務，乃按照其條款
及條件向你提供的。對於你的認可交易商或
指定證券經紀如何處理你的帳戶或其服務的
性質或質素，香港特區政府概不負責。

請與你的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券經紀洽商，
你亦可自行挑選：不同配售銀行及指定證券
經紀會就其提供的服務收取不同的費用，在
處理申請上亦有不同的安排。你必須充分了
解你的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券經紀訂立適用
於你的帳戶的條款及條件。假如你不了解該
等安排，應當要求你的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
券經紀解釋。

你的認可交易商及╱或指定證券經紀的收費
將會影響你的零售債券投資總回報。

誰是認可交易商？

認可交易商是指獲金融管理專員委任為認可
交易商並可透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持有
零售債券及機構債券的機構。就本零售債券
系列而言，認可交易商為香港結算公司及列

於本發行通函第24頁的配售銀行：

➣ 倘若你透過配售銀行持有零售債券，你
的認可交易商便是該配售銀行。

➣ 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持有零售債
券，你的認可交易商便是香港結算公
司。

香港結算公司概不會就任何指定證券經紀所
提供的服務或任何人士就透過指定證券經紀
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香港結算公司根據其規則及程序僅
向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而非向你）提供中
央結算系統服務。向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提
供服務時，香港結算公司不會確認任何人士
可能擁有或聲稱擁有有關由你的指定證券經
紀存入中央結算系統的任何合資格證券（包
括零售債券）的任何權利或權益。

你不能直接向香港結算公司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或透過香港結算公司持有零售債券（即
使你是香港結算公司的投資者戶口持有
人）。

我需要依賴我的認可交易商及╱或指定證
券經紀來為我作出哪些行動？

就與零售債券有關的各方面而言，香港特區
政府將會視你的認可交易商為持有你的零售
債券的人士。

倘若你透過作為配售銀行的認可交易商持有
零售債券，你的認可交易商將會以其在債務
工具中央結算系統開立的帳戶代你（及代該
認可交易商的任何其他客戶）持有零售債
券。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向你的認可交易商支
付你的零售債券的利息及本金，因此，你將
須依賴你的認可交易商以確保就你的零售債
券所收到的款項能迅速地存入你在你的認可
交易商開立的帳戶中，並在有需要時，證明
你持有零售債券的權益，以及就香港特區政
府因零售債券而應付但仍未清還的款項代你
提出申索。在你認購的零售債券發行後，香
港特區政府向零售債券持有人發出的任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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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將會向你的認可交易商發出，而你將須依
賴你的認可交易商以確保你能迅速地收到該
等通知。同樣地，你將須依賴你的認可交易
商能迅速地轉交你向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任
何通知。

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持有零售債券，你
的指定證券經紀將安排通過其在香港結算公
司開立的中央結算系統帳戶代你持有你的零
售債券（並代任何其他投資者持有任何零售
債券），而香港結算公司將會以其在債務工
具中央結算系統開立的帳戶持有你的零售債
券（並代任何其他指定證券經紀持有任何零
售債券）。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向香港結算公
司支付你的零售債券的利息及本金，然後由
香港結算公司把該等款項支付予你的指定證
券經紀，因此，你將須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
紀以確保就你的零售債券所收到的款項能迅
速地存入你在你的指定證券經紀開立的帳戶
中，並在有需要時，證明你持有零售債券的
權益，以及就香港特區政府因零售債券而應
付但仍未清還的款項代你提出申索。在你的
零售債券發行後，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任何
通知將會向香港結算公司發出，然後由香港
結算公司把該等通知轉交予你的指定證券經
紀，而你將須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以確保
你能迅速地收到該等通知。同樣地，你將須
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能迅速地轉交你向香
港特區政府發出的任何通知。

香港特區政府將不會就任何認可交易商或指
定證券經紀（不論直接地或間接地）向你提
供的任何帳戶或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如何證明我持有零售債券？

零售債券之法定所有權，是由持有獲記入零
售債券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的認可
交易商所持有。

倘若你透過配售銀行的認可交易商持有零售
債券，你必須依賴你的配售銀行向你提供記
錄及帳戶結單，以證明你持有零售債券的權
益。

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持有零售債券，你
必須依賴你的指定證券經紀向你提供記錄及
帳戶結單以及香港結算公司透過中央結算系

統向你的指定證券經紀提供的記錄及帳戶結
單，以證明你持有零售債券的權益。

在任何情況下，你的認可交易商必須依賴債
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的電腦記錄，以證明其
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中持有零售債券。
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將會不時就你的認可
交易商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持有的零售
債券而發出結單。該結單將會是證明你的認
可交易商持有零售債券之不可被推翻的證
據。然而，你仍須如上文所述證明你在你的
認可交易商持有零售債券的權益。

香港特區政府如何支付款項及發出通知？

香港特區政府會透過其支付代表金融管理專
員向你的認可交易商支付零售債券的本金及
利息。當香港特區政府如此作出支付後，即
使你的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券經紀未有向你
轉交你在該款項中應佔的部分或在轉交上有
所延誤，就該款項的支付而言，香港特區政
府對任何人將沒有進一步的責任。

香港特區政府會透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向你的認可交易商發出有關零售債券的通
知。你將須依賴你的配售銀行或（在適用的
情況下）指定證券經紀向你轉交這些通知。

如何向我的認可交易商或指定證券經紀發
出通知及指示？

➣ 倘若你的認可交易商是配售銀行，你可
以根據適用於你在配售銀行開立的帳戶
的條款及條件所指明的方式發出通知及
指示。

➣ 倘若你透過指定證券經紀持有零售債
券，你可以根據適用於你在指定證券經
紀開立的帳戶的條款及條件中指明的方
式發出通知及指示，你的指定證券經紀
便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轉達該等通知及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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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債券的轉移限制及提前贖回

如何出售或轉移零售債券？

你只可以將你在一間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
紀的證券或投資帳戶的零售債券轉至同一間
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視適用情況而
定）或另一間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
視適用情況而定）的同名證券或投資帳戶。
為了完成是項轉移，你必須按照適用於你在
相關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視適用情
況而定）帳戶的條款及條件向相關配售銀行
（或指定證券經紀，視適用情況而定）發出
轉移指示。相關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
紀，視適用情況而定）可能要求你滿足其內
部要求及就是項轉移向你收費。

零售債券將會透過賬面過帳的方式從一個認
可交易商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轉到
另一個認可交易商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帳戶。轉移的交收及結算是透過債務工具中
央結算系統，並根據適用於債務工具中央結
算系統的規則進行。

你不能將你的零售債券轉移至任何其他人
士，惟根據相關繼承法轉移至繼承人除外。
假如你有意在持有的零售債券到期前出售你
的零售債券，你只能向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
證券經紀提交提前贖回要求。請參閱下文
「就零售債券而言，有甚麼提前贖回安
排？」一段。

就零售債券而言，有甚麼提前贖回安排？

香港特區政府已委任列於本發行通函第24頁
的配售銀行並與列於本發行通函第21頁的指
定證券經紀作出安排以處理有意在零售債券
到期前出售其零售債券的持有人的提前贖回
要求。

假如你有意在持有的零售債券到期前出售你
的零售債券，你可以於任何一個營業日上午
9:00至下午5:00期間（或你的配售銀行或指
定證券經紀指明的有關其他時間）向你的配
售銀行或指定證券經紀提交提前贖回要求。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向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
證券經紀查詢。

你的零售債券將於你的配售銀行或指定證券
經紀收訖有關零售債券的提前贖回要求後第
三個營業日（提前贖回結算日）贖回，金額
相等於其本金金額連同自緊接提前贖回結算
日之前的付息日（或如無付息日，則發行
日）起（及包括該日）至（但不包括）提前
贖回結算日止期內應計但未付利息，並按固
定年利率4.00%計息（在一年為365日的基
礎上，以該利息期的實際日數計算，並會被
調整至最接近的仙）。

你應該注意到，在你的零售債券被贖回後，
你對零售債券再沒有任何權利。尤其是，即
使緊接提前贖回結算日後相關付息日的年利
率高於4 .00%，你將不會收取任何額外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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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A. 一般資料

零售債券的評級如何？

本零售債券系列並無獲得特定的信貸評級，
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已獲計劃通函所載的若干
信貸評級機構給予特定的信貸評級，而該等
信貸評級應與計劃通函中「香港特別行政
區」一節中所載的資料一併閱讀。此類信貸
評級可能會不時更改，包括在本零售債券系
列的認購期內以及發行日期或之前的任何時
間。你應參閱香港特區政府債券網站
www.hkgb.gov.hk上發布的最新信貸評級資
訊。

像投資任何其他固定收益產品一樣，投資零
售債券亦須承擔發行人可能無法清還本金或
利息之信貸風險。投資者可以參考固定收益
產品發行人的信貸評級或該等產品本身（如
有的話）的信貸評級等等，從而評估信貸風
險，但你不應只依賴該等信貸評級。

B. 投資回報

投資零售債券的主要益處是甚麼？

本零售債券系列：

➣ 由擁有達「投資級別」的優良信貸評級
的香港特區政府發行；

➣ 相對年期相若的港元定期存款，可能提
供較高的利率；及

➣ 在整個零售債券的投資年期內，每半年
向你支付一次與通脹掛鈎的利息，並設
有預先訂明的最低息率。

我將會從零售債券獲得甚麼投資回報？

香港特區政府將於零售債券的到期日，償還
零售債券本金金額的100%。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將於每6個月期末的預
定付息日，按適用於該付息日的年息支付利
息，而適用於各付息日的年息將於其相關的
利息釐定日釐定，並為下列較高者：

➣ 浮息，即在相關利息釐定日，按照當時
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府統計處根據最新的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而編製及公
布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現時為以
2019 / 2 0年為基期的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其最近6個月按年變動率的算術
平均值（準確至小數點後兩個位）；及

➣ 定息，即4.00%。

倘若浮息高於或相等於定息，債券會以浮息
作為年息。

倘若定息高於浮息，債券則會以定息作為年
息。

利息將於每一個利息釐定日釐定及公布。有
關利息將載於香港特區政府債券網站
www.hkgb.gov.hk。

在計算回報時，你亦應該留意你在申請零售
債券時及你為持有零售債券而在你的配售銀
行或指定證券經紀開立並維持證券或投資帳
戶時所產生的費用，以及其他可能產生的費
用。

本系列零售債券的最低利息是多少？

年息4.00%。

我能否將我收到的利息再投資於零售債
券？

利息收入不可再投資於零售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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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費物價指數

零售債券以哪一條消費物價指數數列釐定年

息？

本系列的零售債券會每6個月以在各相關利
息釐定日，按照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府統
計處（政府統計處）根據最新的「住戶開支
統計調查」結果而編製及公布的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現時為以2019/20年為基期的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釐定年息。

消費物價指數如何量度通脹？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是甚麼？

消費物價指數由政府統計處編製及公布。消
費物價指數量度住戶一般所購買的消費商品
及服務的價格水平隨時間而變動的情況。消
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率是廣泛地用作對比
消費者較去年同期所面對的通脹的指標。政
府統計處編製不同的消費物價指數數列，以
反映消費物價轉變對不同開支組別的住戶的
影響。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分別
根據較低、中等及較高開支範圍的住戶的開
支模式編製而成。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根據
以上所有住戶的整體開支模式而編製，以反
映消費物價轉變對整體住戶的影響。

不同的消費物價指數數列以不同的開支權數
編製。這些權數每5年根據最新的「住戶開
支統計調查」結果釐定一次，而每次進行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時段則成為依據該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編製的消費物價指
數數列的「基期」。最新一次的「住戶開支
統計調查」於2019/20年進行，因此現時根
據該「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編製及公布的
消費物價指數數列的基期為2019/20年。於
零售債券的投資年期內可能會有根據較新的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而編製的消費物
價指數數列。

有關不同消費物價指數數列的進一步資料，
請登入政府統計處網站www.censtatd.gov.hk
查閱。

D. 其他事項

誰對本發行通函負責？

香港特區政府對本發行通函所載的資料負
責，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本發行
通函並無虛假的陳述（包括任何因其載入本
發行通函的形式及前後文意而有誤導性的陳
述以及任何重大遺漏）。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有限公司（聯席牽頭行）或配售銀行、
指定證券經紀或香港結算公司均不會對確保
本發行通函的準確性負責。

本發行通函是否備有英文版本？

本發行通函備有英文及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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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途徑

指定證券經紀

如果你希望了解如何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本系列零售債券，請向以下其中一間指定
證券經紀查詢。在本發行通函刊發之日，下文所列的證券經紀為零售債券的指定證券經紀
（下文所提供的電話號碼為各指定證券經紀處理有關如何給予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指示的查
詢的熱線電話）。

如果你希望透過指定證券經紀申請認購本系列零售債券，你可以按照下文所述的指示，在
指定證券經紀的指定分行或透過其網上、電話或流動應用程式服務發出申請認購指示。

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編號 查詢熱線

申請
分行

（總行申請
以*表示） 網上申請 電話申請

流動應用程式
申請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B01668 2343 1428 ✔ ✔ ✔ ✔

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B01119 2663 8888 ✔ ✔ ✔ ✔

展兆投資有限公司 B01343 2542 1602 ✔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B01584 2500 9228 ✔ ✔ ✔ ✔

佐雄証券有限公司 B01450 2543 9693 ✔

光大證券投資服務（香港）有限公
司

B01086 2822 5001 ✔ ✔ ✔ ✔

長雄證券有限公司 B01523 2541 8006 ✔ ✔

第一金和昇證券有限公司 B01372 2867 7288 ✔ ✔

富途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B01955 2523 3588 ✔

大唐資本證券有限公司 B02181 3891 9888 ✔ ✔ ✔

香港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B01231 2853 8038 ✔ ✔

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B01610 2878 5555 ✔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 B01438 2298 6222 ✔

峰滙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B01894 3192 1100 ✔ ✔

環一證券有限公司 B01421 3601 3000 ✔

輝立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B01345
2277 6777
2277 6555

✔ ✔ ✔ ✔

信誠證券有限公司 B01423 2143 3888 ✔ ✔ ✔

新富證券有限公司 B01275 2853 2128 ✔

華誠證券有限公司 B01585 2653 7830 ✔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 B01289 2111 2222 ✔* ✔

新寶城證券有限公司 B01290 2869 0638 ✔ ✔

大盛証券投資有限公司 B01676 2542 1727 ✔ ✔

大德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B01439 2545 5333 ✔ ✔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 B01353 2136 1818 ✔ ✔

永富證券有限公司 B01267 2525 7361 ✔ ✔

宏高證券有限公司 B01129 2853 0111 ✔

元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B01858 3555 0721 ✔ ✔

• 親身：你可以親身前往任何指定證券經紀的指定分行發出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指示。
你可以透過上文所列的查詢熱線索取各指定證券經紀指定分行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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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互聯網：你可以透過下文所列提供網上申請服務的指定證券經紀網站申請認購零
售債券：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www.bsgroup.com.hk
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www.cfsg.com.hk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chiefeasy.chiefgroup.com.hk
光大證券投資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www.ebshkdirect.com

trade.ebscn.hk
www.ebshkfg.com

大唐資本證券有限公司 www.grandch.com
輝立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trading.poems.com.hk/index2.htm
信誠證券有限公司 www.pru.hk

• 透過電話：你可以透過下文所列提供電話申請服務的指定證券經紀電話申請服務號碼
申請認購零售債券：

電話申請號碼 服務時間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2343 142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下午7:00

3961 668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5:00

3127 0888
3604 1888
3188 0928
3666 5688
3768 0888
3929 2798
3193 1688
3763 3388
3926 2688
3768 718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5:00
星期日： 上午11:00至下午5:00

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2526 821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4:00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2500 911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下午5:30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1:00

2203 05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下午5:30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1:00

2500 9199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1:00

光大證券投資服務（香港）有限
公司

請聯絡你的客戶經理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4:00

長雄證券有限公司 2625 0777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第一金和昇證券有限公司
2867 7211
2867 723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12:00
下午1:00至下午4:00

大唐資本證券有限公司 3891 9811
3891 9862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香港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2853 8038
2853 8084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5:00

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2878 5555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峰滙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3192 11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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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申請號碼 服務時間

輝立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3653 3066
3653 3030
2277 6779
2280 7366
2280 7380
2280 7399
3651 7381
3651 7380
3651 7385
3667 0666
3667 0668
2943 7477
2943 7466
2943 7499
3667 0633
2277 6553
3925 9289
2277 6633
2277 6655
2277 6663
3653 30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信誠證券有限公司 2143 3888
2143 380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5:30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
2111 2222
2330 588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5:30

新寶城證券有限公司 請聯絡你的客戶經理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4:00

大盛証券投資有限公司 2542 1727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45至下午12:00

下午1:00至下午5:30

大德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2545 5333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30至下午5:00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 請聯絡你的投資顧問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永富證券有限公司 2525 736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30至下午6:00

元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3555 760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 透過流動應用程式：上文列出了提供流動應用程式服務的指定證券經紀，你可以通過
這些指定證券經紀的流動應用程式服務來申請零售債券。你可以透過上文所列的查詢
熱線查詢如何通過該指定證券經紀的流動應用程式途徑提出申請。

當你透過網上、電話或流動應用程式的途徑提出申請時，需要遵守有關由該等指定證券經
紀提供的網上、電話或流動應用程式設施（視乎情況而定）的條款及條件。

- 23 -



配售銀行

如果你希望了解如何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本系列零售債券，請向以下其中一間配售銀行
查詢。在本發行通函刊發之日，下文所列的銀行已獲委任為零售債券的配售銀行（下文所
提供的電話號碼為各配售銀行處理有關如何給予申請認購零售債券指示的查詢的熱線電
話）。

如果你希望透過配售銀行申請認購本系列零售債券，你可以按照下文所述的指示，在配售
銀行的指定分行或透過其網上、電話或流動銀行服務發出申請認購指示。

查詢熱線
申請

分行 網上銀行 電話銀行 流動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3669 3668 ✔ ✔ ✔ ✔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239 5559 ✔ ✔ ✔ ✔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2211 1311 ✔ ✔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2287 6767 ✔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
限公司

2903 8343 ✔ ✔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2232 3633 ✔ ✔ ✔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3768 6888 ✔ ✔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860 0222 ✔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2309 5555 ✔ ✔ ✔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828 8001 ✔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290 8888 ✔ ✔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566 8181 ✔ ✔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826 8866 ✔ ✔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2269 2121 ✔ ✔ ✔ ✔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
司

2189 5588 ✔ ✔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2622 2633 ✔ ✔ ✔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2815 9919 ✔

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851 9803 ✔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2818 0282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886 8868 ✔ ✔

• 親身：你可以親身前往任何配售銀行的指定分行發出申請認購零售債券的指示。你可
以透過上文所列的查詢熱線索取各配售銀行指定分行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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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互聯網：你可以透過下文所列提供網上銀行服務的配售銀行網站申請認購零售債
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www.bochk.com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www.hk.bankcomm.com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www.hkbea.com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www.chiyubank.com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www.cmbwinglungbank.com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www.hangseng.com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www.hsbc.com.hk/ipo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www.icbcasia.com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www.ncb.com.hk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www.sc.com/hk

• 透過電話：你可以透過下文所列提供電話銀行服務的配售銀行電話銀行服務號碼申請
認購零售債券：

電話銀行服務號碼 服務時間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服務熱線： 3988 2688
（選擇語言後按3）
中銀理財熱線： 3988 2888
（選擇語言後按6）
智盈理財熱線： 3988 2988
（選擇語言後按6）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8:00
星期六： 上午8:00至下午3:00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269 903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1:00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2903 834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6:00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粵語： 2232 3882
英語： 2232 3887
普通話： 2232 3883
集友理財及智盈理財：2232 3638
（選擇語言後按4，然後按2）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8:00
星期六： 上午8:00至下午3:00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290 8888
（選擇語言後按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1:00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查詢熱線： 2566 8181
（選擇語言後按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7:00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1:00

電話申請： 2806 430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30至下午5:00
星期六： 上午9:30至下午12:30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826 8866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45至下午5:40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1:00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2269 2121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7:00
星期六： 上午8:00至下午1:00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粵語： 2850 1228
英語： 2850 1227
普通話： 2850 1229
南商理財及智盈理財：2616 6166
（選擇語言後按4，然後按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8:00
星期六： 上午8:00至下午3:00

• 透過流動銀行：上文列出了提供流動銀行服務的配售銀行，你可以通過這些配售銀行
的流動銀行服務來申請零售債券。你可以透過上文所列的查詢熱線查詢如何通過該配
售銀行的流動銀行途徑提出申請。

當你透過網上、電話或流動銀行的途徑提出申請時，需要遵守有關由該等配售銀行提供的
網上、電話或流動銀行設施（視乎情況而定）的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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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適用於認購根據政府債券計劃發行的銀色債券系列零售債券（銀色債券）的申請

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乃按照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作出，
其中列明你以銀色債券認購申請人身分提供的個人資料1被收集後可能會用於哪些用途、
你就作為銀色債券發行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使用、披
露、轉移及保留你的個人資料所同意的事項，以及你在《私隱條例》下的權利。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作為銀色債券認購申請人，你必須在申請認購銀色債券時，向香港特區政府及其就銀色債
券的發行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提供你的個人資料。

若你未能提供個人資料，可能會導致你就認購銀色債券提出的申請被拒絕、延遲或無法被
處理。此外，若你的申請成功，這可能會導致對你作出的銀色債券分配被延遲，而倘若你
應獲部分或全部退還你的申請款項，這亦可能會導致退款的延遲。

若你察覺到你向上述人士提供的個人資料不準確或有所變更，應立即通知該等人士。

你在申請認購銀色債券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將被用於以下一種或多種用途：

(a) 處理你的申請；

(b) 核實你的申請是否有效；

(c) 使相關的申請表格及本發行通函中列明的條款及申請程序得以被遵行；

(d) 核實身分及簽名；

(e) 使作為銀色債券發行人的香港特區政府與你之間能夠直接或間接交換資料；

(f) 統計用途；

(g) 使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對香港特區政府或其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人或人士具
約束力或適用的守則及常規，或使任何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所作出的命令得以被遵守
（包括作出規定的披露）；

(h) 與任何上述用途有關的任何其他附帶或相關連的用途；及

(i) 法律容許與銀色債券的發行相關的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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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個人資料

你的個人資料將被保密，但可以為任何上述用途而向下列任何人士（不論是在香港境內或
境外）披露或轉移：

(a) 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結算公司、認可交易商、配售銀行及指定證券經紀（其定義見
於本發行通函）；

(b) 為了上述用途而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或為了與銀色債券有關的目的而向上文(a)段中
提及的任何人士在有關其活動或業務運作的情況下提供行政、電訊、電腦、支付、數
據處理、核對、儲存、研究、統計或其他服務的任何代理人、承辦商或第三方服務供
應商；

(c) 任何政府或監管機構；

(d) 香港特區政府的任何法律顧問、會計師、其他財務或專業顧問；及

(e) 作為銀色債券持有人的你為了與你的銀色債券有關的目的而與之有或擬有事務往來的
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你的銀行、法律顧問、會計師或股票經紀。

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根據《私隱條例》，你有權：

(a) 查明香港特區政府及╱或其就銀色債券的發行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是否
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並且查閱該等個人資料；

(b)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及╱或其就銀色債券的發行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更正
與你有關的任何不正確個人資料；及

(c)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查明香港特區政府及╱或其就銀色債券的發行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
人或其他人士涉及為了與銀色債券有關的用途而在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慣常做法。

根據《私隱條例》，香港特區政府及╱或其就銀色債券的發行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人或其他
人士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所有查閱或更正由香港特區政府
及╱或其就銀色債券的發行正式授權的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持有的個人資料的要求，以
及所有索取關於該等人士涉及為了與銀色債券有關的用途而在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慣常
做法的資料的要求，應按下列資料向香港金融管理局提出：

香港金融管理局
收件人：資料保護主任
地址：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55樓
傳真號碼：2878 8262

電子郵件：hkgbenquiry@hkm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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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發行零售債券之人士

發行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發行人之代表兼發行及支付代表

金融管理專員

香港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55樓

聯席牽頭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
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34樓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
滙豐總行大廈17樓

發行人及發行人代表之法律顧問 聯席牽頭行之法律顧問

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
香港皇后大道中15號
告羅士打大廈23樓

高偉紳律師行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一號
怡和大廈2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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